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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安市十八届人大六次会议

第17号建议的答复
林传长等4位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南安市后桥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红线图内原住民房屋安置的建议》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你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后桥水库是我市重要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障其水质安全是首要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你们建议中提出的“以保障饮用水安全为核心，遵循依法依规、分类处置、自愿优先、保障民生原则”与我局依法履行水源保护监管职责的指导思想高度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福建省水资源条例》等法律法规，一级水源保护区内原则上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现有与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及建筑，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对保护区内原住民进行稳妥有序的搬迁安置，是落实法律规定、从根本上消除污染风险、保障水库水质长期安全的必然要求。

我局作为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心职责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进行划定、调整的审查，并对保护区内的涉水活动、建设项目实施严格的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对于保护区内的原住民房屋处置，我单位的主要职责为：1.明确一级水源保护区内禁止从事的活动范围，为房屋处置（如拆除、关闭）提供法律依据、在涉及水源保护区的搬迁安置方案（特别是安置点选址、安置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等）制定过程中，从保护水源水质角度提出专业意见和要求，确保安置活动不会对水库造成新的污染风险、对搬迁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生活污水等污染物的处理处置进行监督，防止二次污染；2.督促后桥水库水资源调配中心加强日常巡库工作，同时，与周边乡镇、村居形成合力，利用监控设施对库区进行多点监控，增设防护网、宣传广告栏，宣传标语，劝离劝退一切污染水源的人为活动，共同维护水库生态环境；3.后桥水库的资产所有权和管理权归属于市园区集团，属于国有资产。市园区集团作为水库的权属单位，后桥水库水资源调配中心作为日常运行管理单位，对水库保护区的日常管理、巡查以及配合政府开展保护区内的整治工作负有直接责任。你们建议中涉及的“全面核查建档”“分类搬迁安置与补偿”等工作，其组织实施主体应为属地人民政府（东田镇政府等），并需要自然资源、住建、生态环境、农业农村、财政等多部门以及市园区集团的协同配合。我单位将在职责范围内，积极做好监督、指导与协调工作。

综上所述，妥善解决后桥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内原住民的房屋安置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合力推进。你们的建议为我们下一步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我局将坚决履行好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会同各相关单位，推动形成“保护有力、安置有序、民生有保”的工作格局，为守护好全市人民的“大水缸”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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